
泉惠石化工业区 2×660MW 超超临界热电联产工程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 EPC 总

承包

中标候选人公示（暨中标结果公示）

招标编号：35052025065

（一）招标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招标人：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惠安县东桥镇泉惠石化工业区泉惠三路

联系人：黄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园路 68 号招标大厦

邮编： 350002

联系人：范先生、郭女士、陈先生

电话：0591-28360875、0591-38872281

电子邮件：3326993936@qq.com

（二）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项目名称：泉惠石化工业区 2×660MW 超超临界热电联产工程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

EPC 总承包

（三）中标候选人情况：

第一中标候选人：浙江浙能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2975 万元；

质量：满足招标要求；

工期（交货期）：300 日历天；

项目负责人姓名：高坡；证书编号：浙 1332023202405048；

（四）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经评议，评标委员会认为其推荐的

中标候选人所附的资格证明材料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能力条件。

（五）被确定为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及原因：国能水务环保有限公司:设计负责人的职称

不符合招标要求，资格评审不合格；成都市蜀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类似业绩不符合



招标要求，资格评审不合格；华电水务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超过最高投标限价，响应性

评审不合格。

（六）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宋忠诚、张超、付艳、江慧聪、刘建胜、蔡晓红、黄秀红

（七）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13 号）第五十四条和第六十条

的规定，在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公示期满后，招标人不再受理异议。异议内容应当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13 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 11 号令）。

（八）行政监督部门：

惠安县发展和改革局，联系电话：0595-87389801。

根据《福建省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闽发改法规〔2018〕444 号）规

定：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仅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的，其中标候选人公示同时视

为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合并，不得少于十日。

本项目仅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公示（暨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2025 年

8 月 2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招标人：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21 日


	

	



